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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法治金东建设

近日，金华市金东区法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

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区法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，区

委副书记、区委政法委书记王强当选为区法学会新一

届会长。会议全面谋划了区法学会今后五年发展计

划，积极助力平安金东、法治金东建设。

通讯员 宋杰 万佳音 摄

排查整治企业火患

通讯员 章宇婷

本报讯 近日，泰顺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排查

整治企业火灾隐患行动，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

稳定。

检查中，消防执法人员发现，泰顺县振兴玩具

有限公司木制品生产加工厂存在厂区内部道路搭

棚堆积货物、施工区域搭棚影响消防安全及火灾

扑救、灭火器瓶身破损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等消

防安全隐患，当场责令单位负责人进行整改，并要

求加强日常消防安全巡查，及时消除隐患，全力避

免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
消防站里学习逃生

近日，衢州 30 余名孩童走进衢县路消防救援站，参加

“消防安全，与你童行”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。在消防员的带

领下，小朋友们学习了火灾发生后如何科学逃生等知

识。

通讯员 祝利萍 郑雯城 摄

反对邪教防范诈骗

通讯员 谢丹隽

本报讯 日前，杭州市北山街道沿山河社区开展

“崇尚科学，反对邪教；防范诈骗，护航亚运”宣传活

动，进一步扩大反邪教宣传覆盖面、提高反邪知识群

众知晓率，营造良好的迎亚运氛围。

活动中，社区宣传人员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向居民

发放宣传资料，面对面介绍相关知识，并揭露邪教常

见的诈骗手段、邪教组织的危害性。

社区还邀请派出所民警来为居民作“防范电信网

络诈骗”专题讲座。“原来现在的诈骗手段这么厉害

了，我今后可要多留个心眼了。”听完讲座后，居民徐

大伯深感受益匪浅。

以学促廉筑牢防线

连日来，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巡特警大队以纵深

推进清廉公安建设为抓手，开展系列党建活动，组织党员民

警前往纪念馆、廉政教育展厅等地参观学习，提高党员民警

的廉洁意识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。

通讯员 何文斌 林昊 摄

警企联手反诈防骗

通讯员 项淑清

本报讯 “不要轻信网络上故意搭讪的陌生人，不要

随便用手机给陌生人转钱。”近日，永康市公安局龙山派

出所社区民警陈可希深入辖区企业，开展反诈防骗宣传。

今年以来，龙山派出所充分利用各企业部门开会、

活动等契机，同步开展反诈宣传，特别针对企业财务人

员组织开展反诈集中宣传。

同时，该所借力警源治理，梳理高发诈骗类型、易受

骗群体和案发相对集中区域，实行动态网格分级宣讲。

该所还结合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工作，组建了一

支涵盖企业中层管理人员、车间主任、宿舍管理员等群防

群治力量的反诈宣传员队伍。接受集中培训后，这些反

诈宣传员进厂进车间，推动反诈宣防落实到“最后一米”。

浙江华高电气有限公司、浙江万鑫动力机械有限公司、
鲁国平、陈伟平：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（以下
简称“东方资产浙江分公司”）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
州 分 行 受 让 了 对 你 方 享 有 的 主 债 权 合 同 编 号 为
18213660019（SC）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》项下的主债权及其
从权利，并与2014年12月23日登报公告了债权转让事宜。
根据东方资产浙江分公司（转让方）与深圳市诚建信资产
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（受让方，以下简称“深圳诚建信”）于
2015 年 10 月 28 日签订的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东方资产浙江
分公司将其对你方享有的主债权合同编号为18213660019

（SC）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》项下全部权益已依法转让给深

圳诚建信。
深圳诚建信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，现公告要求上述

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，自公告之日起立即
向深圳诚建信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
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。特此公告。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
联系电话：0571-87163431
深圳市诚建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联系电话：0755-88319933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
深圳市诚建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2023年7月11日
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

被催告人：温州通泰鞋业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韩正叶
实际经营人：汤海涛
经营场所：浙江省温州市状元街道兴元路62号3楼-1

本机关于2023年1月10日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《行政
处理决定书》（温龙人社监理字〔2022〕8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
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法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
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足额支
付李克、丁岩、韦安青等 102 名职工 2022 年 4 月-2022 年 6
月共计 718923 元的工资，并加付赔偿金共计 359461.5 元

（按应付金额 50%的标准计算）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
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因其他法定方式无
法送达，现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
书》（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〔2023〕2 号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，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
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联
系电话：0577-86922802，地址：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
407）进行陈述或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
和申辩的权利。

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3年7月11日

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
被催告人：温州通泰鞋业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韩正叶
实际经营人：汤海涛
经营场所：浙江省温州市状元街道兴元路62号3楼-1

本机关于2023年1月13日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《行政
处罚决定书》（温龙人社监罚字〔2023〕1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
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法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
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1.缴纳
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。2.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。
3.缴款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，执法单位编码：

200100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
院强制执行。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，现向你（单位）公
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》（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

〔2023〕2 号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之规
定，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
龙 湾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（ 联 系 电 话 ：
0577-86922802，地址：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 407 室）进
行陈述或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
的权利。

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3年7月11日

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

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作
出的（2023）浙 0703 民特 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指定金华市金
东区民政局担任周华俊的遗产管理人。为保护利害关系
人的合法权益，公告如下：

一、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自然日内，
持合法有效的债权文件和凭证等有关证据材料向周华俊
遗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。有关材料模板请从金华市金
东区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（网址：https://www.jindong.gov.
cn/art/2023/7/5/art_1229399697_4100033.html）。 逾 期 不
申报的，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二、请周华俊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向周华俊遗产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金华市金东区民政局委托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处理
周华俊遗产管理案件，请相关利害关系人尽快联系浙江泽
鉴律师事务所申报。

申报方式：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（以邮戳时间为
准）。地址：金华市李渔路1313号金华之心2号楼A座10楼
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

联系人：吴律师 电话：13646795276
虞律师 电话：18557906535
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9:00-12:00，14:00-18:00（法定节假

日除外） 特此公告。
金华市金东区民政局(周华俊遗产管理人)

2023年7月11日

金华市金东区民政局关于周华俊债权债务申报公告

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瑞安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

瑞安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1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
处置。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，该债权总额为 71951.12 万
元，本金为 59344.89 万元。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
在浙江省温州市等地区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、自然
人、其他组织，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
景等条件，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
政法干警、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

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、拍卖人等中介机构
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；不
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债务人或
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、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
的人员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
人、主要负责人；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、实
际控制人等；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；
不属于反恐、反洗钱黑名单人员；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

规、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、受让标的债权
的主体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
司对外网站，网址www.cinda.com.cn。

公告有效期：20天（工作日）
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：20 天（工作日），如对本次处

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。
联系人：赵瑜,李朝晖
联系电话：0571-85773697,0571-85774702

电子邮件：zhaoyu@cinda.com.cn,lizhaohui@cinda.com.cn
分公司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 528 号标力

大厦B座11-12层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：0571-85774695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：hubo@cin-

da.com.cn
特别提示：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，信达公司不对其

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平阳顺宇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

平阳顺宇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。截
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，该债权总额为 24238.79 万元，本金为
16600.00万元。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温
州市等地区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、自然人、其他组
织，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，
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
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

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、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
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；不属于与参与
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
评估机构负责人员、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；不
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
责人；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、实际控制人
等；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；不属于反
恐、反洗钱黑名单人员；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、司法解

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、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。资
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，
网址www.cinda.com.cn。

公告有效期：20天（工作日）
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：20 天（工作日），如对本次处

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。
联系人：赵瑜,李朝晖
联系电话：0571-85773697,0571-85774702

电子邮件：zhaoyu@cinda.com.cn,lizhaohui@cinda.com.cn
分公司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 528 号标力

大厦B座11-12层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：0571-85774695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：hubo@cin-

da.com.cn
特别提示：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，信达公司不对其

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东莞市明江劳务有限公司：
本委已受理桂小琴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[浙海盐劳

人仲案（2023）217 号]，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
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组庭人
员及开庭通知书、回避申请书、申请书副本、仲裁告知书、
证据副本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
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。本委定于 2023 年 8
月 3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海盐县
武原街道长潭路 66 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
一楼仲裁庭）开庭审理此案。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则本委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特此公告。

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3年7月11日

仲裁公告
资溪县佰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王小军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（浙绍越城劳人
仲案（2023）659号），申请人要求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
在劳动关系。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
文书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
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
法律文书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 10 天。本委定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 09 时 00 分，在本委仲
裁庭（绍兴市马臻路45号一楼1号仲裁庭）开庭审理。请准
时参加庭审，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。特此公告。
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11日

仲裁公告


